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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 7月 11日舉行的會議  
 

有關處理未經收件人許可而發出電子訊息的問題的建議   
背景資料簡介  

 
 
引言  

 
  資訊和通訊科技的發展為拓展商機帶來巨大潛力，並且提高

效率及有助發放資訊。然而，由於透過電子媒介分發資訊非常方便，

因此產生了未經收件人許可而發出電子訊息 (下稱 “未經收件人許可的
電子訊息 ”)的問題，這些訊息可以是電子郵件、使用短訊服務和多媒
體訊息服務發出的宣傳訊息、傳真及話音郵件。  
 
 
政府當局採取的行動  

 

公眾諮詢  

 
2.   在 2004年 6月 25日，電訊管理局 (下稱 “電訊局 ”)發出 “處理未經
收件人許可而發出的電子訊息問題 ”的諮詢文件，旨在確定未經收件人
許可的電子訊息問題的嚴重性，以及就如何對付此問題徵詢相關人士

的意見。諮詢期於 2004年 10月 25日結束，當局共收到 42份意見書。  
 
3.   經研究上述的意見書後，政府當局的結論是傳真及電郵是現

時問題最嚴重的範疇。政府當局亦指出，透過短訊服務及多媒體訊息

服務發出的未經收件人許可的電子訊息雖然尚未造成重大滋擾，不

過，倘若傳送這些訊息的費用日後降低，問題便可能惡化。  
 
推出 “STEPS”計劃以打擊未經收件人許可的電子訊息問題  
 
4.   經考慮在諮詢期接獲的意見及近期的發展，政府當局於 2005
年 2月 24日公布一項名為 “STEPS”的計劃，與業界及用戶聯手打擊未經
收件人許可的電子訊息問題。該計劃包含多管齊下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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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  與業界相關組織及服務營辦商合作，在傳真、短訊服務
及多媒體訊息服務方面加強現有規管措施；  

 

“T” ⎯⎯  採取技術解決方案處理濫發信息問題；  
 
“E” ⎯⎯  藉教育提高市民的意識；  
 
“P” ⎯⎯  在兩個層面攜手合作，即由本地互聯網服務營辦商編製

一份共用的黑名單，讓營辦商按名單作出過濾，以及國

際合作；及  
 
“S” ⎯⎯  法定措施包括制定反濫發信息法例。  

 
 
議員提出的主要事項  

 
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進行的討論  
 
5.   事務委員會曾聽取政府當局簡介諮詢工作的結果及其提出的

“STEPS”計劃。委員歡迎政府當局以多管齊下的方法對付未經收件人許
可而濫發電子訊息的問題，同時亦提出了多項關注。  
 
擬議法例  
 
6.   對於政府當局建議訂立本地反濫發信息法例，部分委員指

出，由於這問題是跨境性，事實上許多濫發郵件均來自海外，因此他

們問及有關法例的成效。不過，政府當局表示，制定反濫發信息法例

可防止香港成為非法濫發信息者的安全避難所，並可加強本港與推行

類似法例的海外司法管轄區合作，共同進行調查及打擊濫發信息者。

鑒於其他司法管轄區在近期才訂立反濫發信息法例，政府當局會密切

留意有關發展，包括海外的法庭就這類案件作出的裁決。  
 
7.   另一項關注是，必須確保反濫發信息法例的制定不會阻礙資

訊自由流通及正當的促銷活動。政府當局向委員保證，在擬訂立法建

議時會謹記需要合理地平衡有關各方的利益。當局亦會先向事務委員

會簡介擬議的法例大綱，然後才手草擬條例草案。  
 
垃圾傳真  
 
8.   事務委員會與政府當局討論垃圾傳真問題的嚴重程度，以及

對付這問題的可行措施。委員察悉，政府當局計劃與業界加強合作，

固定網絡營辦商將會懲罰持續向 “不收傳真 ”名單上的收件人濫發傳真
的促銷商，方法是縮短中止其接達電訊服務所需的時間，因電訊服務

是他們用以發送傳真廣告的媒介。政府當局並會考慮把未經收件人許

可而發送的傳真納入反濫發信息法例下有關 “電子訊息 ”的擬議定義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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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  
 
使用交互式話音回應系統技術所引致的濫發信息問題  
 
9.   近期趨勢顯示，部分直銷公司透過改裝交互式話音回應系

統，撥出準客戶的電話號碼，播放預錄的話音訊息，從而促銷其產品

或服務，並請準客戶作出回應，以便跟進。委員對這些未經許可而打

出的電話所造成的滋擾表示關注，特別是當接收來電的人使用接駁本

地或漫遊網絡的流動電話接聽這類電話時，他們更須支付通話費。  
 
10.  就此，事務委員會察悉，政府當局有意把利用交互式話音回

應系統打出的未經許可的電話包括在擬議的反濫發信息法例之內。至

於有關法例是否只應針對商業電話，政府當局會繼續諮詢有關各方，

以及參考海外做法。  
 
11.  關於利用交互式話音回應系統濫發信息的問題，委員亦與政

府當局就其他方案交換意見，例如可否採用 “來電者付款 ”的收費公
式，或修訂固定及流動網絡營辦商之間的現行互連費用結算安排，令

直銷公司不再任意從他們的固定電話線路打出電話。對於有需要訂定

額外的規管措施，委員察悉，電訊局已經與固定及流動網絡營辦商展

開討論，以期制訂業界實務守則以規管自動打出的促銷電話。  
 
在立法會會議上的討論  
 
12.  議員一直關注濫發信息的問題。他們不時在立法會會議上就

下述事項提出質詢：有何法定措施及／或業界規管方案，以防止濫發

電郵和垃圾傳真，以及透過傳真或其他電子媒介發出未經收件人許可

的廣告。  
 
13.  在 2005年 6月 29日的立法會會議上，議員通過一項有關加強規
管商業促銷手法的議案，促請政府當局採取多項措施，包括設立拒絕

接收促銷電話的制度、界定 “濫發 ”的定義，以及考慮規定電訊公司為
客戶提供過濾濫發促銷電話或短訊的服務。  
 
 
最新情況  

 
14.  政府當局在諮詢有關各方後，將會在事務委員會 2005年 7月的
會議上，匯報規管濫發信息的整體立法大綱。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05年 7月 5日  


